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西安市第十七、十八再生水厂(原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除臭加盖运营维护项目
二、服务期
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概况
西安市第十七、十八再生水厂(原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除臭加盖运营维护项目位于第一污水处理厂二期、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污水处理厂内。作为第一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的续建工程，由市污水处理管理中心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采取委托代建的方式，已于2015年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
1、建设规模：第十七再生水厂除臭系统臭气处理量为12.9万m³/h，第十八再生水厂除臭系统臭气处理量为6.3万m³/h。第十七再生水厂电容量436kW，该项目无专用供电电源点及水源，第十八再生水厂电容量216kW,，该项目无专用供电电源点及水源，投标人负责与西安市第十七、十八再生水厂运营单位协商并承担水电费用，水电费计价标准应执行政府定价或经采购人认可的市场公允价格。
2、工艺方案：粗格栅密封采用龙钢骨架+耐力板密封，初沉池采用反吊膜加盖，生物反应池、接触消毒池采用玻璃钢加盖，污泥脱水间泥棚采用填充墙密封。除臭系统采用填充式生物除臭法，生物除臭采用生物媒填料作为微生物的载体的臭气处理工艺。
3、服务范围：
第十七再生水厂：粗格栅、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出渣口、初沉池、生物反应池、污泥浓缩池、泥棚的臭气处理，管线维护、除臭盖板及除臭塔内清扫维护工作。
第十八再生水厂：粗格栅、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的出渣口、初沉池、生物反应池、污泥浓缩池、泥棚的臭气处理，管线维护、除臭盖板及除臭塔内清扫维护工作。
三、采购主要内容
（一）日常运维
1、投标人须安排专人负责除臭加盖项目的日常巡检、运行维护，保证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
2、投标人应定时巡视除臭系统设备设施，如实填写除臭系统运行记录表。
3、投标人依据设备厂家维护手册等资料定期开展除臭系统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如发现设备故障，应第一时间查找故障原因，进行维修，对故障配件进行更换。
4、投标人应定期清洁除臭盖板，保证除臭盖板外观整洁。
5、投标人定期向中心提交运行维护台账等相关资料。
6、投标人应定期对除臭加盖设备做基础维护，如刷漆、防腐等。
7、投标人应每季度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化验检测机构，对除臭系统排放的硫化氢、氨气、臭气浓度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8、投标人应保证除臭设备设施的安全运行。
9、该项目无专用供电电源点及水源，投标人负责与西安市第十七、十八再生水厂运营单位协商并承担水电费用。水电费计价标准应执行政府定价，若无政府定价，则执行经采购人事先认可的市场公允价格。采购人将牵头协调，确保水厂运营单位提供必要的、持续稳定的水电接入条件，不得设置不合理障碍。
10、在设备报废年限内，投标人应保障设备进行基础的养护，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因使用不当或者未按要求使用产生的损坏（非设备质量原因），投标人自行出资维修。
（二）专业人员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专职服务于本项目的管理、维修及运行人员。
2、投标人指派的技术人员应具有较强的环保（水处理或废气处理或臭气处理）专业技术知识，熟悉生物除臭的工艺流程及基本原理，了解臭气指标检测和生物除臭系统内的微生物检测，能够通过各项检测结果判断并作出相应的工艺调整。
3、投标人指派的维修人员应具备对电气线路、风机的设备维修、维护工作经验及技术能力，且应通过特种作业理论、实操考核并取得低压电工操作证。
四、质量标准和要求
1、投标人须安排专人负责除臭加盖项目的日常巡检、运行维护，保证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经处理后排放的臭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的二级排放标准的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项号
	参数
	单位
	平均浓度限值

	1
	氨
	mg/m³
	1.5

	2
	硫化氢
	mg/ m³
	0.06

	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2、委托运营期间运营公司每季度检测一次臭气排放，并上报市污水中心存档。
3、运营公司不得以项目的建设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执行本条款项下的责任，或减轻本条款项下运营公司的责任。
五、监督检查
1、采购人有权指定代表在任何时候进入项目，以监督检查项目设施的运营和维护，并对运营公司的检测程序、结果、设备和仪器进行检查和检测。
2、采购人有权随时亲自或委托一家具有相应资格的检测机构对经运营公司处理过的排放臭气进行检测，以核实运营公司提供的结果。采购人或其委托机构检测时须有运营公司人员在场。经通知后，运营公司人员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抽查结果的有效性。
3、采购人核实或抽查的结果与运营公司自检结果不一致时，以采购人检测结果为准。如果运营公司对此有异议，以双方共同委托经双方认可的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计量结果为准。
4、对核实和抽查结果表明运营公司违反了本委托运营协议中规定的运营公司义务的，采购人有权要求运营公司进行整改并根据实际情况扣除相应运行维护费。
六、运行维护费用
1、费用包含提供西安市第十七、十八再生水厂(原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除臭加盖运营维护项目服务涉及的电费、水费、检测费、劳务费、清洁维护费、日常零星维修费、税金及附加等，不包含填料更换费及大修费用。
2、投标人指定专人与水厂运营单位定时共同抄取用电、用水读数，数据以读取数据为准，作为结算依据。投标人需于次月向水厂单位支付上月电费、水费。电费依据当月实际电价乘以（电量+税费+线损费用）据实结算，水费依据当月实际水费乘以（处理水价＋抽取回用水增加的电费成本+税费）。如运维过程中需要使用消防水，则按照自来水费计费。
3、如发生填料更换费及大修费用未包括在日常运行维护费中，须提前30个工作日上报西安市污水处理管理中心。
4、本需求第三条采购主要内容第一项日常运维中包含的10条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七、项目安全管理及现场管理
1、安全、环保权责划分
（1）投标人应落实除臭系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须按照属地环保、应急管理及街道等主管部门要求完成项目报备。
（2）如发生安全或环保事件，投标人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在事发后1小时内电话报告、2小时内书面上报采购人及属地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部门。任何迟报、漏报、谎报均视为严重违约。
（3）投标人应严格遵守污水厂排污许可证中的相关管理要求，确保臭气达标排放。
2、人员安全方面
（1）运维人员要求着装统一且有明显标识，且遵守厂区规章制度。
（2）投标人委派运维人员入场前，须完成运维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后，经工作场地管理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后办理工作证上岗，在工作期间应接受设施所在单位统一管理协调，遵守相关制度，并与其签署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现场安全方面
（1）投标人须为除臭加盖系统树立公示牌，公示内容应包含中标单位名称、风险识别、责任人等信息。
（2）运维单位如发现除臭加盖系统安全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立即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安全生产负责人，并按流程上报市污水中心及上级部门。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八、其他服务内容
1、投标人应确保经处理后臭气达标排放，如遇周边居民投诉，应与市污水中心、水厂运营单位配合共同处理投诉回复，各自开展检测。
2、因除臭系统发生设备故障、滤料失活、工艺问题等给市污水中心、水厂运营单位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需自行解决办公、食宿问题，所产生的生活、生产垃圾应日产日清。
